


(b) 列明提名股東於本公司的股東名冊所示的全名及地址，以及提名股東

所知悉的支持有關獲提名董事的任何其他實益股東的姓名及主要營業

地址；及 

(c) 列明提名股東於有關書面要求日期所實益擁有的股份數目及類別，以

及提名股東所知悉的支持有關獲提名董事的任何其他實益股東於有關

書面要求日期所實益擁有的股份數目及類別。 

6. 為可令股東就推選提名董事的提案作出知情決定，根據上述第 2 段或第 4 段

作出的書面要求或通知(視屬情況而定)須隨附所提名董事的下列履歷資料： 

(a) 年齡及全名； 

(b) 所提名董事於本公司及本集團其他成員公司所擔任的職位（如有）； 

(c) 所提名董事的過往經驗，包括：(i)於過往三年證券於香港或海外的任

何證券市場上市的公眾公司所擔任的董事職務，及(ii)其他主要任命及

專業資格； 

(d) 現時工作及股東應獲悉的有關所提名董事的能力或誠信的該等其他資

料（其可包括商業經驗及學歷）； 

(e) 於本公司的任期或建議任期（如有）； 

(f) 與任何董事或高級管理層或主要或控股股東的關係，或適當的否定聲

明； 

(g) 根據香港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V 部所界定的於本公司股份的權益，或

適當的否定聲明； 

(h) 如適用，董事酬金數額及厘定董事酬金（包括不論屬固定或酌情性質

的任何花紅付款，不論所提名董事是否與任何本集團成員公司訂有服

務合約）的基準，以及服務合約所涵蓋的該等酬金範圍； 

(i) 聯絡資料；及 

(j) 上市規則第 13.51(2)(h)至(w)條所規定的所有資料，或適當的否定聲明

（如概無資料須根據任何有關規定予以披露）。 

 


